
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崇川计生发[2009]21号


崇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制度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逐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根据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南通市人口计生委等十家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市人口计生〔2007〕36号）精神，现决定在全区建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制度。

一、指导思想
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工作，要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这个中心任务，以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为主线，以提高群众满意度为根本目标，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实名举报、保密守信”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关心、参与人口计生工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口计生工作水平。
二、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举报人如实地向人口计生部门反映了被举报人在人口计生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人口计生部门要及时深入实地调查，掌握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对人民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依规查处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

公开透明。通过村级户外宣传栏、政务公开、宣传资料进村入户、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把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则、范围、方式方法、奖励标准等内容向社会公布，切实做到有奖举报制度家喻户晓。

实名举报。举报人在向人口计生部门举报时，要登记真实姓名、单位、联系电话或其他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向举报人详细了解被举报人的情况，答复查处结果、反馈信息，查证属实后进行表彰、奖励。

保密守信。受理实名举报的机构，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对举报人歧视、刁难、压制，更不准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三、举报主要内容

1、违法生育。政策外怀孕或政策外生育的。

2、弄虚作假。做假计划生育手术，瞒报、虚报出生人口及其性别，骗取荣誉和政绩的。

3、乱收费、乱罚款，违反免费服务规定的。

4、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做终止妊娠手术的。

5、育龄妇女政策内怀孕私自人工终止妊娠的。

6、遗弃女婴的。

7、在申报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对象中弄虚作假的。

8、在人口计生工作中违反廉政规定，以权谋私的。

9、不依法行政，违反国家人口计生委群众工作纪律和检查考评工作纪律的。

四、受理程序

立案受理。对于群众来信、电话、电子信箱、来访举报，人口计生部门要认真做好记录，自接到举报之日起3日内立案，受理举报事宜。

调查取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自立案之日起15日内，受理举报事宜的人口计生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调查案件真实情况，同时做好笔录和材料取证，确保事实清楚。

案件查办。将调查取证结果反馈有关部门，责成查办。收到上级交办件的机关应当在30日内书面反馈查办结果。对查办不力或不予查办，群众再次举报到上级人口计生部门的案件，受理的人口计生部门直接组织力量或委派有关单位调查核实。对被举报的党员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办案单位按干部管理权限将调查结果移送所在单位。

区人口计生委受理举报单位为委办公室。其中举报违法生育，由政策法规科受理；举报“两非”案件的，由科技宣传科受理。其他由委办公室根据举报内容，转相关分管领导和科室（单位）进行调查取证、案件查（督）办。案件办结后，将办理结果及相关资料交委办公室统一立卷归档。

五、举报奖励

对实名举报的情况经查证属实的，由受理举报的人口计生部门兑现举报人一定数额的奖金。凡不同举报人举报同一事件或同一对象的，只奖励第一举报人。举报人可通过电话或信函查询举报核实情况。经告知举报情况属实的，举报人要在三个月内凭有效证件（明）到人口计生部门领取奖金，否则按自动放弃处理。具体奖励标准由人口计生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各街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六、立卷存档

对于办结的举报件，要对举报原始材料或相关记录、办理结果报告、调查取证材料、政策依据、给举报人的书面回复等有关材料合并成卷后密封加印存档。严格遵守档案保密规定，未经主管领导批准不得调阅。对档案管理人员违反规定泄露举报人有关个人资料的，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理。

七、组织领导

职责分工。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的信访案件实行分级负责制，上级人口计生部门认为确有必要由自己负责受理和查实的，下级人口计生部门要积极配合和支持。

责任追究。对群众举报查证属实的，要坚决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
经费来源。有奖举报奖励经费，属举报政策外生育、“两非”案件的，由区人口计生部门从本级计划生育事业费中支付。

组织领导。各街道要成立由主要领导人任组长的有奖举报工作领导小组。区人口计生委成立人口和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工作领导小组，薛平任组长，王兵、冯广剑任副组长，委机关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办公室。

区人口计生委设立举报电话：85128702、85128774
本有奖举报制度由区人口计生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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